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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商業處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四字第11260128132號

訂定「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要點」，溯及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要點」。

處長  高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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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要點 

一、 臺北市商業處（以下簡稱本處）為促進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商圈

商業發展及推廣行動支付普及，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目標商圈：經本處公告之本市商圈。 

(二) 目標商圈店家：位於目標商圈內，已依法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

並經本處盤點尚未使用行動支付之營利事業者。超商、超市、量

販店、無店面零售業、歌廳、舞場、視聽及歌唱業、特殊娛樂業、

遊戲場、夜店及三溫暖浴室行業，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三)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申請，經本處審查合格

並公告之支付平台業者。 

三、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與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簽訂行動支付服務之目標商圈

店家，由本處補助行動支付交易手續費，每店家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

臺幣六千元，補助期間以公告日之次月一日起至六個月以內為限。 

四、 本要點申請補助店家應於本處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下列申請文件向

本處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其他經本處指定之文件。  

申請店家提送之文件不符規定，經本處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申請案經審查完竣後，由本處公告核定補助名單。 

五、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行動支付業者，得申請為本要點支付

平台合作業者。 

前項申請，應於本處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申請書及其他經本處指定

之文件向本處提出。 

支付平台業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經本處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案經審查完竣後，由本處公告核定名單。 

本處為遴選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得成立審查小組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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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要點補助經費之核銷程序，受補助店家應按本處所定作業期程，檢

具與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簽訂之契約影本、發票或領據等相關請款文件，

提供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彙整列冊後，並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定期每月

向本處辦理核銷作業。 

七、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受補助店家應配合本處監督查核作業，未配合者，

本處得通知限期改正。 

八、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處得撤銷或廢止其資格，

並自公告名單中移除：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情事。 

(二) 執行情形與申請文件不符。 

(三) 檢附不實之請款文件辦理核銷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四) 經本處依前點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完成改正。 

(五) 因自行停業、擅自歇業或無正當理由中止行動支付服務之提供。 

(六) 其他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之情事。 

九、 受補助店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處得撤銷或廢止其資格及原核

定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命其返還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情事。 

(二) 行動支付使用情形與申請文件不符。 

(三) 檢附不實之請款文件辦理核銷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四) 經本處依第七點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完成改正。 

(五) 因自行停業、擅自歇業或無正當理由中止行動支付服務之使用。 

(六) 其他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之情事。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處年度預算支應，總補助經費以本處年度預算額

度內為限。補助經費用罄或有其他政策變更情事者，本處得公告停止

受理申請補助款。 

十一、 本要點執行作業涉及個人資料事項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定辦理，不得作其他使用。 

十二、 本要點之執行作業方式、申請及核銷書表等相關事項，由本處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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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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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1260963892號

廢止「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點」

，自中華民國113年1月1日起生效。

市長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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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26012589號

主旨：本市「可璦地軒」等37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記在

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可璦地軒」等37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記在案

，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二、前開通知函件暫存本處登記服務科承辦人處，受通知人得於上班時間內前往領取

，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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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沈書統

電話：02-27590666轉6441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pma142178@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23071758號

主 旨：公示送達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3月份於道路違規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

逾期未領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 2年4月1 0日北市停管字第

1123071451號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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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23071451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2年3月份本市八德路3段36號對面等24處違規
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旨揭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自行車（違規日期：1120317

-1120328）共計40輛，目前仍留置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話：02-27398983）或公有撫遠放置場（電話：02
-27616571）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
月內，依規定辦理領取，逾期仍未認領者，將依相關規

定處理。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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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09959 112.03.17 八德路3段36號對面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9960 112.03.17 南京東路4段10號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9965 112.03.17 南京東路5段229號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9966 112.03.17 南京東路4段113號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9968 112.03.17 南京東路4段113號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9970 112.03.17 南京東路4段113號 12: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2012 112.03.20 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 10: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18 112.03.20 浦城街11號對面 11: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89 112.03.20 羅斯福路4段52巷16弄1
號旁 15:5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27 112.03.21 復興南路2段201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41 112.03.21 羅斯福路4段30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42 112.03.21 羅斯福路4段68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48 112.03.23 和平東路1段129號 11:42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57 112.03.23 和平東路1段129號 11:42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68 112.03.25 忠孝東路3段289號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69 112.03.25 忠孝東路3段289號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70 112.03.25 忠孝東路3段289號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71 112.03.25 忠孝東路3段289號 11:4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72 112.03.25 忠孝東路3段289號 11:4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75 112.03.25 信義路4段6號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81 112.03.25 復興南路2段203號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82 112.03.25 信義路4段186巷口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83 112.03.25 信義路4段186巷口 11:4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84 112.03.25 信義路4段186巷口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86 112.03.25 信義路4段186巷口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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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12087 112.03.25 信義路4段186巷口 11: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90 112.03.25 羅斯福路4段83巷 16: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92 112.03.25 羅斯福路4段78巷1弄 16:4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05947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2號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5952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2號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5953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2號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5955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3巷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5956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3巷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05957 112.03.27 忠孝東路5段423巷 16:0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2090 112.03.28 景文街55號 10:5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92 112.03.28 羅斯福路6段162號 10:5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094 112.03.28 羅斯福路6段160號 10:5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100 112.03.28 羅斯福路4段85號 10:5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101 112.03.28 羅斯福路4段85號 10:50 無鎖、後車輪
胎無氣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2102 112.03.28 羅斯福路3段333巷1號 10:5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以下空白       

       

       

       

       

       

       

       

       

合計  4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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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123008670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12年4月17日北市衛心字第1123008669號行政處分書之意見陳述案

（112年4月12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應送達林冠仲君（身分證

統一編號：A13305****）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當事人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

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領取。

三、上開送達，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

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分機1887。

(三)聯絡人員：龍老師。

局長  陳彥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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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築字第11130009241號

主旨：公告實施宗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志忠）申請「廢止臺北市士林區永

新段二小段55、60、60-2、63、72、79地號等6筆土地（延平北路六段261巷9弄

）現有巷道」案。

依據： 

 
一、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10條。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3月21日北市都築字第1123017463號函。

公告事項： 

 
一、詳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另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

工作站）、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本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士林區社新里辦

公處公告欄。

三、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自本件處分書公告之次日起30日內，書寫訴願書，以正本

向本局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訴願

書以實際收受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局長  王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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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藝術字第11230122052號

主旨：本市立案演藝團體「玉華園戲劇團」由代表人家屬以「代表人死亡」為由申請解

散。

依據：臺北市演藝團體設立變更及解散登記辦法第5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演藝團體「玉華園戲劇團」申請解散，基本資料如下：

(一)代表人：謝鳳。

(二)立案日期：101年4月6日。

(三)立案證號：北市演藝團體第1192字號。

(四)團址：臺北市士林重慶北路4段97號3樓。

二、依據臺北市演藝團體設立變更及解散登記辦法第5條規定，演藝團體之代表人死亡

或喪失行為能力者，且無法聯繫登記立案之全體團員，致無法檢附全體團員之書

面同意，得以申請人書面切結代之，並由本局刊登市府公報公告30日，公告期滿

無人提出異議者，准予解散登記。

局長  蔡詩萍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2 年第  69  期

15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1126008585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2年2月23日府地用字第1126004431號函予張愛英（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林森北路399巷道路新築工程，前經報奉內政部111年8月26日台內地字

第1110265519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以111年9月5日府地用字第11101349641號

公告徵收張愛英持分所有本市中山區吉林段三小段921-7地號土地，其徵收補償費

因逾期未領，本府依規定於111年12月30日以111年保管字第0317號保管於「臺北

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二、案經本府以112年2月23日府地用字第1126004431號函通知張愛英辦理領取保管款

手續，惟因遷移新址不明該文書遭郵局退回且無法查得新地址，其應為送達之處

所不明，致旨揭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12年2月23日府地用字第1126004431號函存放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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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北路399巷道路新築工程  所有權人  

權利關係人 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張愛英 

 

臺北市萬華區大埔街○之○號○樓 

中山 吉林 三 921-7 

第1頁 共1頁   承辦人： 曾紫涵  簽章：               電話： 02-2728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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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交運字第11230423552號

主旨：公告本市聯營公車依油價浮動機制調整運價自112年4月1日起實施。

依據： 

 
一、依公路法第43條規定「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價及雜費，非經公告，不得實施。

」

二、依105年4月23日「臺北市與新北市公車運價、票價及價差補貼分攤比例協調委員

會」第2次會議決議因應油價浮動調整，為能即時反映油料成本，建議於新運價實

施後，油價浮動調整機制改為按季檢討，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依前1季油價

均價核算當季運價並公告實施。

公告事項：依油價浮動調整機制核計本市聯營公車運價調整為新臺幣23.5770元，並自

112年4月1日起實施。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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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黃玉芳

電話：02-27590666轉6327

傳真：02-27599685轉6327

電子信箱：du5420@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23068066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士林區美德街平面停車場附設充電設

備之停車格共2格，自112年3月24日（星期五）9時起實施差別收費之公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3月22日北市停營字第1123066657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副 本：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辦公處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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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23066657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士林區美德街平面停車場附設充電設備之停車格

共2格，自112年3月24日（星期五）9時起實施差別收費。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25條、第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公告事項：　

一、收費標準及方式：一般小型車停車格採計時費率，每小

時新臺幣（下同）40元，附充電設備之停車格每小時加
收10元，依系統判斷未充電者每小時再加收10元（共計
20元）。   

二、收費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每日24小時收費。   
三、實施日期：112年3月24日（星期五）起。   
四、為持續提供民眾即時路邊停車資訊及即時繳費服務，本

場將採用智慧化停車開單設備執行開單作業，啟用具影

像辨識及車輛感測功能，可偵測車輛入停並自動開單，

如現場未繳費，亦可於駛離停車格10分鐘後，使用手機
於智慧支付平台查繳，或至四大超商多媒體機列印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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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櫃檯繳費、綁定銀行、電信業者代扣繳等方式繳費；

未現場繳費者，請至遲於15日曆天內處理。逾期未依規
定繳費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書面通知
於 7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者，
將處300元罰鍰並追繳停車費及必要之工本費用。   

五、查詢電話：27269600；網址：https://pma.gov.taipei/。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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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黃勝業

電話：(02)27590666轉6323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002176@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23070846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景華公園地下、三福街平面及景豐臨

時平面等3 處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之公告（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3月

28日北市停營字第1123068881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副 本：臺北市文山區景華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萬有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文山區萬盛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萬祥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景東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景慶里

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景仁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

景行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興福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

文山區興豐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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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2306888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景華公園地下、三福街平面及景豐臨時平面等3
處停車場委託辰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實施24小
時計時收費。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25條、29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
率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　

一、景華公園地下、三福街平面及景豐臨時平面等3處停車場
自民國112年5月1日起至115年4月30日止，委託辰淵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二、各停車場車格位數、收費標準及位置：   
(一)景華公園地下停車場：   
１、小型車749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6格、孕婦及
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14格、電動車充電車位 
15格）。小型車每小時計時收費新臺幣（下同）20
元。   

２、大型重型機車1格。每小時計時收費20元。   
３、停放於充電格位之車輛：臨時停車每小時加收10元
；依設備自動判斷未充電者每小時再加收10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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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者合計每小時加收20元）；月票車輛於月票使
用時段內充電者每小時收費10元，依設備自動判斷
未充電者每小時收費20元。   

４、位置於臺北市文山區景華街55號地下（地下共2層）
。   

(二)三福街平面停車場：   
１、小型車39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小型車
每小時計時收費20元。   

２、位置於臺北市文山區景隆街36巷內。   
(三)景豐臨時平面停車場：   
１、小型車44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小型車
每小時計時收費20元。   

２、位置於臺北市文山區景豐街79號旁（文山景美運動
公園內）。   

三、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四、委託經營之各停車場各式月票出售最高售價（新臺幣，以

下同）：   
(一)景華公園地下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為4,8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3,200元（優惠里：文
山區景東里、興福里、萬有里、景仁里、景慶里、

景行里、興豐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2,800元（所
在地里：文山區景華里）。   

４、日間月票（使用時段每日7時至19時）最高售價為2,
400元。   

５、夜間月票（使用時段每日19時至翌日8時）最高售價
為 1,500元。   

(二)三福街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為4,800。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3,840元（優惠里:文 
山區景仁里、景華里、興福里及興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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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3,360元（優
惠里：文山區萬有里）。   

(三)景豐臨時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為4,8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之最高售價為3,840元（優惠里:文
山區萬盛里、萬祥里及萬有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3,360元（優
惠里:文山區興豐里）。   

五、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全日里民優惠月票及所在地里 
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擇身心障礙半價或里民優 
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其餘月票以半價優用。   

六、大型重型機車比照小型車之價格與規定辦理。   
七、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在此限

。   
八、每日營運時段：24小時。   
九、實施日期：自112年5月1日起至115年4月30日止。   
十、購買小型車全日月票憑行車執照辦理；里民月票出售之審

核依「臺北市公有路外立體及地下停車場里民優惠月票出

售規定」辦理；身心障礙優惠月票出售金額及查驗依「臺

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車及機

車）」辦理。   
十一、經營業者：辰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服務電話：（

02）8919 -3669。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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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23014966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擬定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95-2地號等社福及機關

用地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112年4月19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7月1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113002497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都市計畫書圖另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

站）。

(二)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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